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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內容】
[bookmark: _第一章__總則]第一章　　總　則
第1條
﹝1﹞為了促進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增加能源供應，改善能源結構，保障能源安全，保護環境，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制定本法。
第2條
﹝1﹞本法所稱可再生能源，是指風能、太陽能、水能、生物質能、地熱能、海洋能等非化石能源。
﹝2﹞水力發電對本法的適用，由國務院能源主管部門規定，報國務院批准。
﹝3﹞通過低效率爐灶直接燃燒方式利用秸稈、薪柴、糞便等，不適用本法。
第3條
﹝1﹞本法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和管轄的其他海域。
第4條
﹝1﹞國家將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列為能源發展的優先領域，通過制定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總量目標和採取相應措施，推動可再生能源市場的建立和發展。
﹝2﹞國家鼓勵各種所有製經濟主體參與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依法保護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者的合法權益。
第5條
﹝1﹞國務院能源主管部門對全國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實施統一管理。國務院有關部門在各自的職責範圍內負責有關的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管理工作。
﹝2﹞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管理能源工作的部門負責本行政區域內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的管理工作。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關部門在各自的職責範圍內負責有關的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管理工作。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二章__資源調查與發展規劃]第二章　　資源調查與發展規劃
第6條
﹝1﹞國務院能源主管部門負責組織和協調全國可再生能源資源的調查，並會同國務院有關部門組織製定資源調查的技術規範。
﹝2﹞國務院有關部門在各自的職責範圍內負責相關可再生能源資源的調查，調查結果報國務院能源主管部門匯總。
﹝3﹞可再生能源資源的調查結果應當公佈；但是，國家規定需要保密的內容除外。
第7條
﹝1﹞國務院能源主管部門根據全國能源需求與可再生能源資源實際狀況，制定全國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中長期總量目標，報國務院批准後執行，並予公佈。
﹝2﹞國務院能源主管部門根據前款規定的總量目標和省、自治區、直轄市經濟發展與可再生能源資源實際狀況，會同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確定各行政區域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中長期目標，並予公佈。
第8條
﹝1﹞國務院能源主管部門會同國務院有關部門，根據全國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中長期總量目標和可再生能源技術發展狀況，編制全國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規劃，報國務院批准後實施。
﹝2﹞國務院有關部門應當制定有利於促進全國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中長期總量目標實現的相關規劃。
﹝3﹞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管理能源工作的部門會同本級人民政府有關部門，依據全國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規劃和本行政區域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中長期目標，編制本行政區域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規劃，經本級人民政府批准後，報國務院能源主管部門和國家電力監管機構備案，並組織實施。
﹝4﹞經批准的規劃應當公佈；但是，國家規定需要保密的內容除外。
﹝5﹞經批准的規劃需要修改的，須經原批准機關批准。
第9條
﹝1﹞編制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規劃，應當遵循因地制宜、統籌兼顧、合理佈局、有序發展的原則，對風能、太陽能、水能、生物質能、地熱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作出統籌安排。規劃內容應當包括發展目標、主要任務、區域佈局、重點項目、實施進度、配套電網建設、服務體系和保障措施等。
﹝2﹞組織編制機關應當徵求有關單位、專家和公眾的意見，進行科學論證。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三章__產業指導與技術支持]第三章　　產業指導與技術支持
第10條
﹝1﹞國務院能源主管部門根據全國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規劃，制定、公佈可再生能源產業發展指導目錄。
第11條
﹝1﹞國務院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應當制定、公佈國家可再生能源電力的並網技術標準和其他需要在全國范圍內統一技術要求的有關可再生能源技術和產品的國家標準。
﹝2﹞對前款規定的國家標準中未作規定的技術要求，國務院有關部門可以製定相關的行業標準，並報國務院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備案。
第12條
﹝1﹞國家將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的科學技術研究和產業化發展列為科技發展與高技術產業發展的優先領域，納入國家科技發展規劃和高技術產業發展規劃，並安排資金支持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的科學技術研究、應用示範和產業化發展，促進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的技術進步，降低可再生能源產品的生產成本，提高產品品質。
﹝2﹞國務院教育行政部門應當將可再生能源知識和技術納入普通教育、職業教育課程。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四章__推廣與應用]第四章　　推廣與應用
[bookmark: a13]第13條
﹝1﹞國家鼓勵和支持可再生能源並網發電。
﹝2﹞建設可再生能源並網發電項目，應當依照法律和國務院的規定取得行政許可或者報送備案。
﹝3﹞建設應當取得行政許可的可再生能源並網發電項目，有多人申請同一項目許可的，應當依法通過招標確定被許可人。
[bookmark: a14]第14條【相關罰則】§29
﹝1﹞國家實行可再生能源發電全額保障性收購制度。
﹝2﹞國務院能源主管部門會同國家電力監管機構和國務院財政部門，按照全國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規劃，確定在規劃期內應當達到的可再生能源發電量佔全部發電量的比重，制定電網企業優先調度和全額收購可再生能源發電的具體辦法，並由國務院能源主管部門會同國家電力監管機構在年度中督促落實。
﹝3﹞電網企業應當與按照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規劃建設，依法取得行政許可或者報送備案的可再生能源發電企業簽訂並網協議，全額收購其電網覆蓋範圍內符合併網技術標準的可再生能源並網發電項目的上網電量。發電企業有義務配合電網企業保障電網安全。
﹝4﹞電網企業應當加強電網建設，擴大可再生能源電力配置範圍，發展和應用智能電網、儲能等技術，完善電網運行管理，提高吸納可再生能源電力的能力，為可再生能源發電提供上網服務。
第15條
﹝1﹞國家扶持在電網未覆蓋的地區建設可再生能源獨立電力系統，為當地生產和生活提供電力服務。
[bookmark: a16]第16條【相關罰則】第2款~§30；第3款~§31
﹝1﹞國家鼓勵清潔、高效地開發利用生物質燃料，鼓勵發展能源作物。
﹝2﹞利用生物質資源生產的燃氣和熱力，符合城市燃氣管網、熱力管網的入網技術標準的，經營燃氣管網、熱力管網的企業應當接收其入網。
﹝3﹞國家鼓勵生產和利用生物液體燃料。石油銷售企業應當按照國務院能源主管部門或者省級人民政府的規定，將符合國家標準的生物液體燃料納入其燃料銷售體系。
第17條
﹝1﹞國家鼓勵單位和個人安裝和使用太陽能熱水系統、太陽能供熱采暖和製冷系統、太陽能光伏發電系統等太陽能利用系統。
﹝2﹞國務院建設行政主管部門會同國務院有關部門製定太陽能利用系統與建築結合的技術經濟政策和技術規範。
﹝3﹞房地產開發企業應當根據前款規定的技術規範，在建築物的設計和施工中，為太陽能利用提供必備條件。
﹝4﹞對已建成的建築物，住戶可以在不影響其品質與安全的前提下安裝符合技術規範和產品標準的太陽能利用系統；但是，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
第18條
﹝1﹞國家鼓勵和支持農村地區的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
﹝2﹞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管理能源工作的部門會同有關部門，根據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生態保護和衛生綜合治理需要等實際情況，制定農村地區可再生能源發展規劃，因地制宜地推廣應用沼氣等生物質資源轉化、戶用太陽能、小型風能、小型水能等技術。
﹝3﹞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對農村地區的可再生能源利用項目提供財政支持。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五章__價格管理與費用補償]第五章　　價格管理與費用補償
[bookmark: a19]第19條
﹝1﹞可再生能源發電項目的上網電價，由國務院價格主管部門根據不同類型可再生能源發電的特點和不同地區的情況，按照有利於促進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和經濟合理的原則確定，並根據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技術的發展適時調整。上網電價應當公佈。
﹝2﹞依照本法第十三條第三款規定實行招標的可再生能源發電項目的上網電價，按照中標確定的價格執行；但是，不得高於依照前款規定確定的同類可再生能源發電項目的上網電價水平。
[bookmark: a20]第20條
﹝1﹞電網企業依照本法第十九條規定確定的上網電價收購可再生能源電量所發生的費用，高於按照常規能源發電平均上網電價計算所發生費用之間的差額，由在全國范圍對銷售電量徵收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補償。
[bookmark: a21]第21條
﹝1﹞電網企業為收購可再生能源電量而支付的合理的接網費用以及其他合理的相關費用，可以計入電網企業輸電成本，並從銷售電價中回收。
[bookmark: a22]第22條
﹝1﹞國家投資或者補貼建設的公共可再生能源獨立電力系統的銷售電價，執行同一地區分類銷售電價，其合理的運行和管理費用超出銷售電價的部分，依照本法第二十條的規定補償。
第23條
﹝1﹞進入城市管網的可再生能源熱力和燃氣的價格，按照有利於促進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和經濟合理的原則，根據價格管理權限確定。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六章__經濟激勵與監督措施]第六章　　經濟激勵與監督措施
第24條
﹝1﹞國家財政設立可再生能源發展基金，資金來源包括國家財政年度安排的專項資金和依法徵收的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收入等。
﹝2﹞可再生能源發展基金用於補償本法第二十條、第二十二條規定的差額費用，並用於支持以下事項：
　　（一）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的科學技術研究、標準制定和示範工程；
　　（二）農村、牧區的可再生能源利用項目；
　　（三）偏遠地區和海島可再生能源獨立電力系統建設；
　　（四）可再生能源的資源勘查、評價和相關信息系統建設；
　　（五）促進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設備的本地化生產。
﹝3﹞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的接網費用以及其他相關費用，電網企業不能通過銷售電價回收的，可以申請可再生能源發展基金補助。
﹝4﹞可再生能源發展基金徵收使用管理的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財政部門會同國務院能源、價格主管部門製定。
第25條
﹝1﹞對列入國家可再生能源產業發展指導目錄、符合信貸條件的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項目，金融機構可以提供有財政貼息的優惠貸款。
第26條
﹝1﹞國家對列入可再生能源產業發展指導目錄的項目給予稅收優惠。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定。
第27條
﹝1﹞電力企業應當真實、完整地記載和保存可再生能源發電的有關資料，並接受電力監管機構的檢查和監督。
﹝2﹞電力監管機構進行檢查時，應當依照規定的程序進行，並為被檢查單位保守商業秘密和其他秘密。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七章__法律責任]第七章　　法律責任
第28條
﹝1﹞國務院能源主管部門和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管理能源工作的部門和其他有關部門在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監督管理工作中，違反本法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本級人民政府或者上級人民政府有關部門責令改正，對負有責任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一）不依法作出行政許可決定的；
　　（二）發現違法行為不予查處的；
　　（三）有不依法履行監督管理職責的其他行為的。
[bookmark: a29]第29條
﹝1﹞違反本法第十四條規定，電網企業未按照規定完成收購可再生能源電量，造成可再生能源發電企業經濟損失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並由國家電力監管機構責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處以可再生能源發電企業經濟損失額一倍以下的罰款。
[bookmark: a30]第30條
﹝1﹞違反本法第十六條第二款規定，經營燃氣管網、熱力管網的企業不准許符合入網技術標準的燃氣、熱力入網，造成燃氣、熱力生產企業經濟損失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並由省級人民政府管理能源工作的部門責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處以燃氣、熱力生產企業經濟損失額一倍以下的罰款。
[bookmark: a31]第31條
﹝1﹞違反本法第十六條第三款規定，石油銷售企業未按照規定將符合國家標準的生物液體燃料納入其燃料銷售體系，造成生物液體燃料生產企業經濟損失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並由國務院能源主管部門或者省級人民政府管理能源工作的部門責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處以生物液體燃料生產企業經濟損失額一倍以下的罰款。
　　　　　　　　　　　　　　　　　　　　　　　　　　　　　　　　　　　　　　　　　　　　　　　　回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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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條
﹝1﹞本法中下列用語的含義：
　　（一）生物質能，是指利用自然界的植物、糞便以及城鄉有機廢物轉化成的能源。
　　（二）可再生能源獨立電力系統，是指不與電網連接的單獨運行的可再生能源電力系統。
　　（三）能源作物，是指經專門種植，用以提供能源原料的草本和木本植物。
　　（四）生物液體燃料，是指利用生物質資源生產的甲醇、乙醇和生物柴油等液體燃料。
第33條
﹝1﹞本法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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